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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

振興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例（以下

簡稱本條例）第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 

第三條  本辦法所定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之產業、

事業如下： 

一、汽車運輸業、鐵路運輸業及國營鐵路運輸機構經管車站及

站區旅運服務商業設施業者。 

二、旅行業、觀光旅館業、旅館業、民宿、觀光遊樂業。 

三、國籍及非國籍民用航空運輸業、普通航空業、航空站地勤

業、空廚業、航空站內商業服務設施業者、承接各級航空

器維修之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零組件維修廠、民用航

空人員訓練機構。 

四、船舶運送業、貨櫃集散站經營業、國際郵輪場站內商業服

務設施業者、國際郵輪在臺承攬業者、國際郵輪業者、船

舶貨物裝卸承攬業、港口棧埠作業業者、經營載客小船業

者、兩岸海運小三通港口客運場站內之商業服務設施業者

及國際商港港區承租土地業者。 

五、其他本辦法所定之機關（構）、團體及個人。 

前項第一款所稱國營鐵路運輸機構經管車站及站區旅運服務商

業設施業者，指於車站內經營商場（含旅館）、商店、廣告、機器

類（如自動存物箱、販賣機等）、停車場，及車站外經營停車場及

公共運輸業者。但前開業者為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自營或與

臺灣鐵路管理局簽訂合作經營契約者，不適用之。 

第四條  主管機關對汽車運輸業與鐵路運輸業之紓困、補貼項目及基準

如下： 

一、小客車租賃業、小貨車租賃業、汽車貨運業、汽車路線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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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業及汽車貨櫃貨運業之營業車輛，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九

年一月一日起至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補貼其汽車燃料

使用費百分之五十；遊覽車客運業之營業車輛，自一百零

九年十月一日至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補貼其汽車燃料

使用費百分之五十。 

二、遊覽車客運業及小客車租賃業之營業車輛，補貼其中華民

國一百零九年使用牌照稅百分之五十。 

三、遊覽車客運業、小客車租賃業及計程車客運業於本辦法發

布日前已辦理之營業車輛融資或其貸款，主管機關得就承

貸之融資性租賃業務事業、金融機構辦理展延期間之利息

給予補貼，補貼期限最長一年，於預算額度內最高按中華

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一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計算。 

四、公共汽車客運商業同業公會、遊覽車客運商業同業公會、

小客車租賃業商業同業公會、計程車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及

相關工(協)會，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九年二月二十一日起補

貼其辦理短期專案輔導培訓，每次補貼最多以新臺幣三百

萬元為限，為期六個月。 

五、計程車客運業之營業車輛，於公路監理機關登記列管牌照

有案者，每輛每月補貼汽油、柴油加油、液化石油氣加氣

或充電之費用新臺幣二千元，為期六個月；補貼額度未於

當月份用罄者，得延長至中華民國一百十年六月三十日前

使用。 

六、公路汽車客運業、市區汽車客運業、遊覽車客運業、計程

車客運業及民營鐵路運輸業，補貼其配合執行防疫措施需

要所採購之防疫物資費用。 

七、國營鐵路運輸機構經管車站及站區旅運服務商業設施業者，

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九年四月一日起至同年六月三十日止，

補貼其每月租金及權利金（均未稅；不含開發權利金及抽

成權利金）之百分之二十七點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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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道客運路線營業車輛依運量降幅補貼營運費用。 

九、計程車客運業與遊覽車客運業之駕駛人，及小客車租賃業

代僱駕駛，定額補貼其薪資。 

第五條  前條第二款使用牌照稅之補貼，由稅捐稽徵機關於送達之使用

牌照稅繳款書上載明應納稅額、業者應負擔之稅額及主管機關應補

貼之金額，並將應納稅額及應補貼之金額彙總列冊送請主管機關撥

付補貼款給予直轄市、縣 (市) 政府，列為使用牌照稅收入。 

第六條  主管機關對旅行業、觀光旅館業、旅館業、民宿、觀光遊樂業、

國籍及非國籍民用航空運輸業、政府機關(構)、觀光產業公(協)會

及觀光相關產業及人員之紓困、補貼、振興項目如下： 

一、補貼旅行業、觀光旅館業、旅館業、民宿、觀光遊樂業之

必要營運負擔及薪資費用。 

二、補助國內團體旅遊、自由行住宿及觀光遊樂業入園優惠。 

三、補助旅行業、觀光旅館業、旅館業、民宿、觀光遊樂業及

其他觀光產業公(協)會等辦理跨縣市區域合作觀光拓源轉

型、產業媒合及行銷。 

四、補助地方政府依季節、地方特有觀光元素、景點等，規劃

具在地特色之活動。 

五、辦理溫泉相關行銷活動及補助溫泉區觀光產業改善軟硬體

設施。 

六、針對受疫情影響來臺旅客減少之國外市場擴大行銷。 

七、獎助地方政府與觀光產業公(協)會等提出深化臺灣觀光品

質並結合各區域在地旅遊資源及特色之國際化旅遊產品。 

八、辦理國際旅客入境獎勵措施，補助國籍及非國籍民用航空

運輸業與旅行業之境外包機、境外旅遊團及擴大獎助全球

市場來臺優質行程。 

九、補助觀光旅館業、旅館業及民宿設置旅客友善設施、無障

礙客房、通用化設施及加入交通部觀光局臺灣旅宿網訂房

功能等相關軟硬體費用。 



 4

十、補助觀光遊樂業投資新設施、設備重置、獎勵創新服務及

數位提升。 

十一、推動觀光智慧化轉型，補助民間團體以數位化方式推廣

觀光活動、辦理數位加值體驗及觀光影音資料庫建置。 

十二、補貼導遊、領隊人員及國民旅遊隨團服務人員之生計費

用。 

十三、獎助地方政府推動防疫旅宿；補助提供居家檢疫者入住

之防疫旅宿業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十二款與第十三款實施方案及相關事

項，由主管機關或其委任機關另定之。 

第七條  主管機關對在臺承攬國際郵輪之旅行業、國際郵輪業者、國際

郵輪場站內商業服務設施業者及國際商港港區承租土地業者之紓困、

補貼、振興項目及基準如下： 

一、獎助國際郵輪在臺承攬旅行業操作複合母港航線。 

二、國際郵輪業者因營業需要於我國准許靠泊日起至中華民國

一百十年六月三十日止，給予到港船舶其應繳碼頭碇泊費

百分之五十補貼。 

三、國際郵輪場站內商業服務設施之承租業者(免稅商店、郵

輪商業廣告、郵輪旅客服務業務)，自中央流行疫情指揮

中心宣布國際郵輪禁止靠泊我國港口之日起，給予九個月

全額場地租金補貼。 

四、國際商港港區內依商港法、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承租

土地之業者，依中華民國一百零九年一月至六月港口吞吐

量較去年同期衰退幅度比例，補貼一百零九年一月至六月

土地租金最高百分之二十，並得視實際情形延長至一百零

九年七月至十二月。但政府機關(構)、國營事業及符合前

款資格條件者，不適用之。 

第八條  主管機關對國籍及非國籍民用航空運輸業、普通航空業、航空

站地勤業、空廚業、航空站內商業服務設施業者、承接各級航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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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之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零組件維修廠、民用航空人員訓練

機構之補貼項目及基準如下： 

一、國籍及非國籍民用航空運輸業及普通航空業： 

(一)國內航班：依業者所在航空站客運量與前一年同一月份

客運量相較之減少幅度，補貼其於該航空站所繳納之降

落費、房屋使用費、土地使用費、維護機庫使用費，自

中華民國一百零九年二月一日起，為期一年；其補貼百

分比= 100％－［(本年同一月份客運量 ÷前一年同一月

份客運量) ×100％］。 

(二)國際及兩岸航班：依業者所在航空站客運量與前一年同

一月份客運量相較之減少幅度，補貼其於該航空站所繳

納之降落費、房屋使用費、土地使用費、維護機庫使用

費、飛機修護棚廠使用費，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九年二月

一日起，為期一年；其補貼百分比= 100％－［(本年同

一月份客運量 ÷前一年同一月份客運量) ×100％］。 

(三)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九年二月一日起補貼其停留費百分之

五十，為期一年。 

二、航空站地勤業：依業者所在航空站航機起降架次與前一年

同一月份航機起降架次相較之減少幅度，補貼其於該航空

站所繳納之航空站地勤業機坪使用費、房屋使用費、土地

使用費、維護機庫使用費、飛機修護棚廠使用費，自中華

民國一百零九年二月一日起，為期一年；其補貼百分比= 

100％－［(本年同一月份起降架次 ÷前一年同一月份起降

架次) ×100％］。 

三、空廚業：依業者所在航空站客運量與前一年同一月份客運

量相較之減少幅度，補貼其於該航空站所繳納之空廚業機

坪使用費、房屋使用費、土地使用費，自中華民國一百零

九年二月一日起，為期一年；其補貼百分比 =100％－

［(本年同一月份客運量 ÷前一年同一月份客運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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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航空站內商業服務設施業者：航空站內之餐飲賣店、免稅

商店、一般商店、商業廣告、自動販賣機、停車場、花藝

店、保險櫃檯、電訊服務及其他提供旅客具商業性質之服

務者，依業者所在航廈客運量與前一年同一月份客運量相

較之減少幅度，如無法區分航廈之業者則依航空站之客運

量計算之，補貼其於該航空站所繳納之房屋使用費、土地

使用費、權利金，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九年二月一日起，為

期一年；其補貼計算方式如下： 

(一)客運量未滿前一年同一月份之百分之五十者，全額補貼。 

(二)客運量為前一年同一月份之百分之五十以上，未滿百分

之八十者，其補貼百分比＝100% －［（本年同一月份

旅客量÷前一年同一月份旅客量）×100%－50%］。 

(三)客運量為前一年同一月份之百分之八十以上者，其補貼

百分比＝100% －［（本年同一月份旅客量÷前一年同一

月份旅客量）×100%］。 

五、承接各級航空器維修之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零組件維

修廠：依業者所在航空站航機起降架次與前一年同一月份

航機起降架次相較之減少幅度，補貼其於該航空站所繳納

之房屋使用費、土地使用費，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九年二月

一日起，為期一年；其補貼百分比= 100％－［(本年同一

月份起降架次÷前一年同一月份起降架次) ×100％］。 

六、民用航空人員訓練機構：依業者訓練主基地所在航空站航

機起降架次與前一年同一月份航機起降架次相較之減少幅

度，補貼其於該航空站所繳納之降落費、房屋使用費、土

地使用費，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九年二月一日起，為期一年；

其補貼百分比= 100％－［(本年同一月份起降架次÷前一

年同一月份起降架次) ×100％］。 

第九條  主管機關對船舶運送業、貨櫃集散站經營業、港口棧埠作業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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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國籍民用航空運輸業、航空站地勤業及空廚業，配合執行防疫

措施所生費用得予補貼。 

第十條  主管機關對運輸業配合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指示，集中載送

返臺檢疫對象之交通運輸所生費用得予補貼。 

第十一條  主管機關對船舶運送業、貨櫃集散站經營業、船舶貨物裝卸

承攬業，為維持營運資金之融通貸款利息得予以補貼，補貼期限

最長一年，補貼利率最高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一年期定期儲

金機動利率計算。 

前項利息補貼期間融通貸款應優先支付員工薪資。違反者，

主管機關應收回補貼之利息。 

主管機關得對第一項之融通貸款由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

證基金協助提供信用保證，並編列保證專款支應。 

第十二條  主管機關對既有經營兩岸海運直航、小三通固定客運航線、

國內海運客貨運固定航線(含小三通固定貨運航線)之船舶運送業

者及兩岸海運小三通港口客運場站內之商業服務設施業者因配合

政府政策停航者，其補貼項目及基準如下: 

一、兩岸海運直航固定客運航線:自配合政府政策停航之日起，

至恢復營運之前一日止，補貼該航線業者所營運船舶靠泊

國際商港之碼頭碇泊費、垃圾清理費、靠泊國際商港為維

持船舶發動(含港內移泊)之燃油費、船員最低月薪資。 

二、兩岸海運小三通固定客運航線:自配合政府政策停航之日

起，至恢復營運之前一日止，補貼該航線業者所營船舶靠

泊國內商港之碼頭碇泊費、垃圾清理費、辦公室租金、船

舶與乘客保險費(依停航期間占全年度比例折算)、船舶特

別檢查、定期檢查與臨時檢查所進行維修之費用、一般員

工基本工資及船員最低月薪資。 

三、國內海運客貨運固定航線(含小三通固定貨運航線)：自配

合政府政策停航之日起，至恢復營運之前一日止，補貼該

航線業者所營船舶靠泊之碼頭碇泊費、垃圾清理費、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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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租金、船舶與乘客保險費(依停航期間占全年度比例折

算)、船舶特別檢查、定期檢查與臨時檢查所進行維修之

費用、一般員工基本工資及船員最低月薪資。 

四、兩岸海運小三通港口客運場站內之商業服務設施業者（餐

飲賣店、免稅商店、一般商店、自動販賣機、商業廣告、

金融保險櫃臺、電訊服務及其他提供旅客具商業性質之服

務者），自政府宣布小三通客運停航之日起，給予九個月

全額場地租金補貼。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航線因配合政府政策或防疫需要減班

者，自減班日起，依業者每月實際營運航班數與中華民國一百零

八年同月份實際營運航班數相較之減班幅度折算停航補貼額。 

經營國內海運客運固定航線之船舶運送業者，因民行需求開

航者，其所營航線載客量較中華民國一百零八年同月份減少百分

之二十以上者，依載客量下降幅度補貼其油料費用及船員最低月

薪資，最高補貼百分之八十為限。受補貼之航班，以業者提報航

政機關許可之固定航班為限。補貼期間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九年二

月一日起，為期一年。本項補貼，與前二項補貼應擇一適用。 

經營載客小船業者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者，得補貼該

業者所僱駕駛及助手定額薪資。 

第十三條  主管機關對國籍民用航空運輸業、航空站地勤業及空廚業維

持營運資金之融通貸款利息得予以補貼，補貼期限最長一年，最

高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一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計算。 

前項利息補貼期間融通貸款應優先支付員工薪資。違反者，

主管機關應收回補貼之利息。 

主管機關得對第一項之融通貸款由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

證基金協助提供信用保證，並編列保證專款支應。 

第十四條  本辦法所定利息補貼，與其他機關所定補貼性質相同者，應

擇一適用，不得重複。 

第十五條  本辦法所定事項，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或委託相關機關、



 9

公營事業或團體執行。 

第十六條  金融機構及信保基金辦理本辦法相關貸款及信用保證，應確

實依授信及信用保證相關規定辦理；如非由於故意、重大過失或

舞弊情事所造成之呆帳損失，民營金融機構及信保基金之各級承

辦人員得免除相關行政及財務責任，公營金融機構之各級承辦人

員得依審計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規定免除一部或全部之損害賠償

責任，或免除予以糾正之處置。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九年一月十五日施行。 

 


